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滦县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

攻坚行动宣传报道方案

为进一步做好我县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宣传工作，按照市、县统一安排，特制定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唐山市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有关要求，进一步做好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宣传工作，及时、有效地应对大气污染，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环境安全，为我县秋冬季污染天气应对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确保县内舆论安全。 
二、主要任务

组织县内新闻媒体做好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宣传报道工作，大力宣传我县在加快推进“散乱污”企业及集群综合整治、深入推进燃煤锅炉治理、加快散煤污染综合治理、推进工业企业错峰生产、全面开展重点行业综合治理、强化面源污染防控等12项主要任务采取的主要措施、进展成效。大力挖掘、培树先进典型，曝光违法案例。

三、保障措施

（一）成立组织。成立由外宣局局长任组长，广播电视台、

网信办、滦水之声报社主管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宣传小组。主动与省、市各主要新闻单位进行对接，对我县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进行全面宣传报道。
（二）精准发布。统筹做好重污染天气期间信息发布、宣传报道、舆情引导工作，避免因重污染天气产生其他不安定因素。当预测出现重污染天气时，要通过县广播电视台、滦水之声报纸、滦县发布等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醒公众做好健康防护。主动向公众介绍重污染天气过程持续时间、影响范围、污染成因，组织各有关部门积极宣传采取的应对措施，满足公众知情权。要统一口径，避免多渠道发声引发负面舆情。

（三）创新载体。进一步整合广播电视台、滦水之声报社以及滦县生活网、滦县微生活等自媒体的力量，集中优势，强势报道，做到全方位、立体化、全覆盖宣传报道，形成宣传合力。
（四）关注舆情。密切关注网民动态，加强舆情监测。及时设置话题，疏导网民情绪，为我县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确保县内舆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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